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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东 营 市 财 政 局
国家税务总局东营市税务局
东 营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中国人民银行东营市中心支行

文件

东人社发〔2023〕1 号

东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 5部门

关于印发《东营市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

归集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、医保局、人民银

行各（县）支行，市属开发区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现将《东营市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归集管理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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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营市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
归集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失业保险基金（以下简称基金）省级统

收统支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会计法》《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》《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

度》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失业保险省级统筹的实施意见》和《山

东省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归集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基金包括实施省级统收统支前累计

结余的基金以及实施省级统收统支后发生的各项当期基金收入

及支出。

第三条 基金收入包括失业保险费收入、财政补贴收入、利

息收入、转移收入、上级补助收入、下级上解收入、其他收入等；

基金支出包括失业保险待遇支出、技能提升补贴支出、稳定岗位

补贴支出、转移支出、补助下级支出、上解上级支出、其他支出

等。

第四条 基金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失业保险基金收入

户、支出户和财政专户管理按照《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》和《社

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执行。

第五条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，基金实行省级统收统支，

由省级集中管理，统一调度使用。我市当期基金收入全额上解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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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，失业保险待遇等基金支出由省级拨付到市级，市级和县区

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规定程序列支。

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失业保险累计结余基金作为历史结余

基金，存放在市级失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。

第六条 各级税务部门负责按月征收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

的失业保险费（含滞纳金，下同）。各级税务部门征收的失业保

险费统一缴入省级国库，再定期转入省级失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。

县区（开发区）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于月末最后 3 个工作日内，

将转移收入、利息收入以及其他项目收入归集到市级失业保险经

办机构基金收入户。市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每月最后 2 个工作日

内统一将全市基金收入归集到省级失业保险基金收入户。原则上

失业保险基金收入户月末无余额。

失业保险基金支出户产生的利息收入于每年 12 月份转入失

业保险基金收入户，随基金收入一并上解。

第七条 基金支出实行计划申报制度。各级失业保险经办机

构应当参考预算和上月基金实际支出金额核定次月失业保险待

遇支出用款计划，如有稳岗返还、技能提升补贴等非定期集中大

额支出，应提供相关拨付依据。每月 1 日前（遇节假日提前，下

同），各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向市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当月

基金支出用款计划。市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每月 3 日前审核汇总

后，向省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提交全市基金支出用款计划。市级

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在收到省级拨付资金后于 2 个工作日内拨付

到县区（开发区）经办机构基金支出户，各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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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规定拨付。

第八条 建立紧急拨付制度。各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要建立

健全基金监测预警机制，当出现集中大量支付等紧急情况时，县

区（开发区）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要及时向市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

申请，市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向省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提交紧急

拨付申请报告。

第九条 各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收付实现制的原则对

基金收支业务分级进行核算。充分利用业务财务一体化接口，实

现业务数据生成会计凭证，提高准确性和效率，确保基金安全。

基金上解、下拨按照《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》有关规定进行会

计核算。

第十条 建立人民银行国库、税务和经办机构定期对账机制，

确保账实、账账、账表相符。

各级税务部门每月前 2 个工作日内，完成上月（自然月度、

专户月度）与人民银行东营市中心支行国库部门的失业保险费对

账工作。

市级税务部门应在省级税务部门的统筹下，完成与同级经办

机构的对账工作。每月前 4 个工作日内，市级税务部门汇总上个

自然月度全市各县区（开发区）税务局失业保险费征缴收入情况，

依据征收机构与经办机构对应关系，统计分配至各个失业保险经

办机构，形成《（XX 月）分经办机构失业保险费入库情况表》

（自然月度），传递给同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，失业保险经办机

构据此进行“国库存款”和“失业保险费收入”科目记账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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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依据专户月度财政专户划款情况，形成《（XX 月）分经办

机构失业保险费入库情况表》（专户月度）传递给同级失业保险

经办机构，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据此进行“国库存款”和“上解上

级支出”科目记账工作。

市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应按月完成与下级失业保险经办机

构的基金上解下拨对账工作。

第十一条 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规定执行。

东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12 日印发


